	博爱县水利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行政执法部门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1
	博爱县水利局
	对博爱县使用地下水企业计划检查3家
	取水许可、计划用水、计量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九条  用水应当计量，并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河南省节约用水条例》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开展对供水、用水单位和个人节约用水的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监督检查工作予以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4次 /年
	2026年2-12月
	现场检查


